
 
 

证券代码：603681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4 

转债代码：113653         转债简称：永22转债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项目金额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由“环保可降解新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江西振

冠环保可降解新材料产研一体化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由原计划约人民币 8.855亿元变更为现计划约人民币 10.40亿元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实施和实际达成可能面临宏观 

经济、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有可能因为工程进度、施工

质量、设备供应等发生不利变化所带来的一定风险，对此公司将审慎决策，持续关

注对其的投资管理行为，加强相关方面的内部控制，完善建设流程。 

2、本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公司将有计划地结合可转债募集资金、自有资金、金

融机构融资方式解决，但仍可能存在资金筹措不能及时到位的风险。新项目投资建

设和运营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对此，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 

3、本项目的实施在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后，需要办理环评和安评、能评审批、建

设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程序，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项目审批、融

资环境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

险。对此，公司将强化对新项目的管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审批工作，与相关部



 
 

门保持良好沟通，积极督促跟进各项审批手续。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1 月 4 日，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永冠新材”）与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兴办环保可降

解新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合同书》，公司拟投资 8.855 亿元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

兴建“环保可降解新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5日、2021年 3月 12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兴建环保可

降解新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已投入资

金 29,765.57 万元，预计 2024年上半年完成部分一期项目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由于项目前期规划与部分预估工程费用与实际建设资金需求存在一定差异，根

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综合考虑项目的实施环境、实际费用投入情况和

后续建设需求，公司拟增加对“江西振冠环保可降解新材料产研一体化建设项目”

的计划投资金额，由原约 8.855亿元人民币增加至约 10.40亿元人民币。其中拟使

用募集资金 36,544.42 万元，剩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完成。募集资金的投资与使

用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追加

的对外投资金额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江西振冠环保可降解新材料产研一体化建设项目”的实施紧密围绕公司主营



 
 

业务开展，可以进一步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协同有序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

力，在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符合整体行业环境

变化趋势及公司未来发展需要，为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四、风险提示 

1、 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实施和实际达成可能面临宏观 

经济、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有可能因为工程进度、 施工

质量、设备供应等发生不利变化所带来的一定风险，对此公司将审慎决策， 持续关

注对其的投资管理行为，加强相关方面的内部控制，完善建设流程。 

2、本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公司将有计划地结合可转债募集资金、自有资金、金

融机构融资方式解决，但仍可能存在资金筹措不能及时到位的风险。新项目投资建

设和运营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对此，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 

3、本项目的实施在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后，需要办理环评和安评、能评审批、建

设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程序，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项目审批、融

资环境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

险。对此，公司将强化对新项目的管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审批工作，与相关部

门保持良好沟通，积极督促跟进各项审批手续。 

4、本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如发生较大变化或取得阶段性进展，公司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及时予以披露。敬请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三日 


